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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立即组织开展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的通知(煤安监技装

〔2007〕34号)各产煤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煤炭行业管理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： 今年以来，一些高瓦斯和低瓦斯矿井相继发生了煤与

瓦斯突出事故，特别是有些发生瓦斯事故的矿井未进行瓦斯

等级鉴定，反映出煤矿瓦斯鉴定工作存在漏洞和薄弱环节。

为强化煤矿瓦斯防治基础工作，现就组织开展矿井瓦斯等级

鉴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认真组织好矿井瓦斯等级鉴

定工作。请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牵头，会同同级煤矿安

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按照《矿井瓦斯等级鉴定

规范》（AQ1025-2006）和《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》

（AQ1024-2006）的规定，立即组织辖区内各类煤矿企业开展

矿井（包括：生产、基建、资源整合）瓦斯等级鉴定工作。

所有矿井要在三季度前完成年度瓦斯等级鉴定工作。 二、煤

矿企业、中介机构要切实负起责任。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

，应由具备瓦斯等级鉴定工作能力的煤矿企业或有资质的中

介机构进行。不具备矿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能力的煤矿企业

，应与中介机构签订技术服务合同，积极配合中介机构开展

工作。鉴定单位应按有关标准、规范开展瓦斯鉴定工作，对

鉴定结果负责。 三、严格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鉴定管理。 1

．凡矿井发生事故，调查组已分析确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的，

相关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将事故类型结论向同级煤炭行



业管理部门通报，相关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即认定该矿

井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，并告知该煤矿企业； 2．对已出现

瓦斯动力现象的矿井、已达到相邻矿井始突深度，且开采同

一煤层未鉴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的矿井，应及时按照国家煤矿

安全监察局《关于加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工作的通知》

（煤安监办字〔2005〕11号）的要求，进行煤与瓦斯突出危

险性鉴定； 3．煤矿企业自愿认定其煤矿为煤与瓦斯突出矿

井的，可不再申请鉴定，直接向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提出

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审批申请。 四、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

门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要严把审核批

准关，严格按标准和规范确定矿井瓦斯等级。发现违反标准

和鉴定程序，降低矿井瓦斯等级的，应予以纠正，并依法处

罚。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接到煤矿企业提出的煤与瓦斯突

出矿井审批申请后，应在20日内完成审批工作。煤矿企业在

接到审批及认定意见后，应在7日内将结果报省级煤矿安全监

察机构及驻地监察分局备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